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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大会问题工作组 

筹备文件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纽约 

 
 

  工作组报告草稿 
 
 

  缔约国大会关于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提名和选举程序的决议草案 

 缔约国大会， 

 铭记成立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铭记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 

 核可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选举程序如下： 

 A. 提名候选人 

1. 缔约国大会秘书处应通过外交渠道，发出提名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的邀请

函。邀请函将列出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在国际上就财务事项具有知名地位和经验

的专家。 

2. 缔约国应在缔约国大会主席团确定的提名期内提名候选人。 

3. 提名期之前或之后提交的提名人选不予考虑。 

4. 在提名期结束时，如果候选人人数仍少于席位数，缔约国大会主席应延长提

名期。 

5. 《规约》缔约国应通过外交渠道，向缔约国大会秘书处转递预算和财务委员

会成员候选人提名人选。 

6. 每一提名人选都应说明候选人如何符合成立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附件第 2段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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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缔约国大会秘书处应按所有提名候选人英文字母顺序编列一份名单，并附上

相应文件，通过外交渠道分发。 

 B. 席位的分配 

8. 鉴于成立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决议草案附件第 2段中的要求，第一次选举的席

位分配如下： 

 非洲国家，[2]个席位， 

 亚洲国家，[2]个席位， 

 东欧国家，[2]个席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2]个席位， 

 西欧和其他国家，[4]个席位。 

 C.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的选举 

9. 应尽力按照主席团的建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选出委员会成员。主席团在作出

建议时，应同各区域集团协商。如有关区域集团内部无法达成一致，主席团则不

应就该集团提出建议。 

10. 如无协商一致，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选举则应是实质性事项，因此需符合

《规约》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七款第 1项的要求。 

11. 选举应是无记名投票。如果候选人人数同需要填补席位数相同，或是有关区

域集团赞同的候选人，则可免除投票，除非有代表团具体要求就某一选举进行投

票。 

12. 获得最高票数和出席选举并投票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每个集团候选人

应获当选，但需缔约国的绝对多数构成投票法定人数。 

13. 为第一次选举之目的，缔约国大会主席应根据成立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决议

草案附件第 2段，抽签决定当选成员任职期限的排列。 

14. 本程序并不妨碍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总的组成情况、今后选举程序或今后席位

的分配。 

15. 提名预算和财务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应为该成员履行委员会职责期间支付

其费用。 

 


